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智易字第4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蘇珍儀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程光儀律師

            張義群律師

            張庭維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著作權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

偵字第1832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蘇珍儀犯著作權法第九十二條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

著作財產權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事  實

一、蘇珍儀係○○藥局（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0

號，起訴書誤載為225之1號，經檢察官當庭更正）之負責

人，明知大漢酵素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漢酵素公

司）商品之廣告圖照及文案內容均係大漢酵素公司享有著作

財產權之攝影及美術著作，未經大漢酵素公司之同意或授

權，不得擅自重製及公開傳輸，竟基於違反著作權法之犯

意，於民國109年5月5日某時許，在不詳地點，擅自下載大

漢酵素公司所有：①「v52蔬果維他植物發酵液600ml」、②

「綜合蔬果發酵液720ml」、③「樟芝菌絲體蔬果植物發酵

液」、④「靚麗飲720ml」、⑤「好舒敏超酵益生菌」（起

訴書誤載為「好舒敏超效益生菌」，經檢察官當庭更正）、

⑥「孕養孕補液600ml」、⑦「孩童發育精華發酵液250ml」

（起訴書誤載為「兒童發育精華發酵液250ml」，經檢察官

當庭更正）、⑧「淨暢酵素錠」、⑨「有機黑木耳露」等商

品之攝影及美術著作（下合稱本案著作）而重製後，再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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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帳號「fionalin_1」上傳張貼前揭①至⑧攝影及美術著

作，及以帳號「ryanlin_1」上傳張貼前揭⑧至⑨攝影及美

術著作至蝦皮購物網站，刊登販售大漢酵素公司商品，供不

特定人點閱瀏覽，以此方式侵害大漢酵素公司之著作財產

權。

二、案經大漢酵素公司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

檢察長核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提起公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等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

明文。查本件檢察官、被告蘇珍儀及其辯護人對於下述本院

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依據之各項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

相關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

47至49頁），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

103至109頁），另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過程並無瑕疵，

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相當之關聯性，以之為本案證據並

無不當，自得採為本件認定事實之基礎。

二、又其餘本判決所採之非供述證據之取得查無違反法定程序，

而無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自均有證據能力，併此敘明。　　

貳、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對於上開犯罪事實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卷

院第46、102、107頁），核與告訴人大漢酵素公司之代理人

王歆菱、黃琪、顏振堃於警詢時或偵查中之指訴大致相符

（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0偵6049卷【下稱新北偵卷】第2

8至29、110至111頁，110偵18326卷第13至14頁），並有蝦

皮購物網站帳號「fionalin_1」及「ryanlin_1 」刊登告訴

人商品網頁列印資料（見新北偵卷第59至61頁反面，110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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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6卷第41至51頁）、商標註冊證、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

稱智財局）商標延展註冊函文、蝦皮購物網站帳號用戶基本

資料、告訴人官網商品網頁列印資料、誠心藥局與告訴人之

經銷合約、告訴人與帳號「fionalin_1」及「ryanlin_1 」

間之聊聊警告文截圖（見新北偵卷第32至33、57至58頁反

面、63至67頁反面，110偵18326 卷第15至25、33至39

頁）、大漢酵素合約書（見新北偵卷第34至37頁）、樂購蝦

皮股份有限公司109年6月3日樂購蝦皮字第0200603012S號函

暨用戶申設及IP相關資料（見新北偵卷第68至79頁反面）、

大漢酵素網路平台銷售許可專約（見110偵18326卷第27至31

頁）附卷可稽，足認被告前揭出於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

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被告擅自重製他人享有著作權之本案著作再上傳至其販賣商

品之網頁，係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而侵害同一法益，此為

包括一罪，應從後階段之著作權法第92條之擅自以公開傳輸

方法而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處斷，被告重製之行為屬已罰

之前行為，不另論罪。是核被告所為，係犯著作權法第92條

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經營網路賣場，未經取

得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或同意，擅自以公開傳輸方式剽竊告

訴人享有著作財產權之著作，侵害他人之智慧創作，損及他

人享有之智慧財產權，行為誠屬不該，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

犯行，並審酌被告公開傳輸著作物之數量、價值、效用、侵

權之期間、告訴人所受損害程度、迄今尚未與告訴人和解等

情；暨斟酌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被告自陳為博

士之智識程度、職業為藥師、月收入新臺幣6萬元、有2名未

成年子女、先生及母親需其扶養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

院卷第108頁）、品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不予宣告緩刑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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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等情，

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雖符合刑法第74條第

1項第1款得宣告緩刑之要件。惟查，被告雖於本院審理時均

坦承犯行，卻未於犯後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亦未能賠償告訴

人之損害，更未取得告訴人諒解（見本院卷第109頁），故

本件並無對其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爰不為緩刑之宣

告，併此說明。

肆、沒收

一、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

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因犯罪所得之物，以實際所得者為

限，苟無所得或尚未取得者，自無從為沒收追繳之諭知（最

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3434號判決參照）。本案卷內無證據

足以憑認被告已因上傳使用告訴人享有著作權之本案著作，

而有取得售出商品之價金，即不能以主觀臆測之方式，逕為

被告不利之認定，自難認被告有實際取得之犯罪所得，依上

說明，無從為沒收或追徵之宣告。

二、被告擅自重製、公開傳輸本案著作之電子檔，為被告所有而

為本案犯罪所用或犯罪所生之物，惟該電子檔並未扣案，且

被告前揭之蝦皮購物網站之帳號「fionalin_1」業已停用、

「ryanlin_1」則未再刊登本案著作，業據被告於偵查中供

述明確（見110偵18326卷第66頁），足徵被告已未刊登使用

該電子檔，為免開啟助益甚微、甚至造成困難之執行程序，

爰不為沒收之宣告，併此敘明。

伍、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明知「大漢酵素」商標圖案（註冊審定

號：00000000，下稱本案商標）係商標權人即告訴人向智財

局申請註冊取得商標權，指定使用於酵素、乳酸菌等商品，

現仍在專用期間內，未經授權或同意，不得於同一或類似之

商品，使用相同或近似之註冊商標，竟基於違反商標法之犯

意，於前揭事實欄所載之時、地，在前揭事實欄所載其所經

營之網路賣場使用本案商標及刊登販售告訴人之商品，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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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人點閱瀏覽，以此方式侵害告訴人之商標權。因認被告

涉犯商標法第95條第1款之未經商標權人同意為行銷目的於

同一商品使用相同商標之罪嫌等語。

二、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開罪嫌，無非係以前揭有罪部分之證

據為其主要論據。

三、按以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誠實信用方法，表示自己之姓名、

名稱，或其商品或服務之名稱、形狀、品質、性質、特性、

用途、產地或其他有關商品或服務本身之說明，非作為商標

使用者，不受他人商標權之效力所拘束，商標法第36條第1

項第1款定有明文。次按，附有註冊商標之商品，由商標權

人或經其同意之人於國內外市場上交易流通，商標權人不得

就該商品主張商標權。但為防止商品流通於市場後，發生變

質、受損，或有其他正當事由者，不在此限，商標法第36條

第2項復有明文。是依商標法第36條第2項前段規定，附有商

標之商品由商標專用權人或經其同意之人於市場上交易流通

後，商標專用權即已耗盡，對於持有或繼續行銷該商品之第

三人，除有同條項但書規定之情形外，商標權人不得再對該

第三人主張商標專用權。又第三人將商標用於網頁說明商品

名稱或為表示商品名稱之必要說明，該等使用方式符合交易

習慣之誠實信用方法，依商標法第36條第1項第1款規定，非

作為商標使用，不受他人商標權之拘束（智慧財產及商業法

院106年度刑智上易字第11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經查，被告有於前揭事實欄記載之時、地，在前揭事實欄所

載其所經營之網路賣場使用本案商標及刊登販售告訴人之商

品，固為被告所是認（見本卷院第46、102、107、109

頁），且有前揭有罪部分之證據可佐，此部分事實堪以認

定。然被告於網路賣場刊登販賣之商品均為告訴人生產出售

予被告之真品，業據告訴人、被告陳述明確（見本院卷第8

1、109頁），堪認被告並未販賣仿冒本案商標之仿冒品，且

卷內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將購自告訴人之真品，加以分裝、改

裝而有發生變質、受損等商標法第36條第2項但書所定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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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是依商標法第36條第2項前段規定，告訴人不得對被告

於網路賣場販賣之告訴人商品主張商標權；另被告在販賣告

訴人商品之網頁雖有使用本案商標（見本院卷第41、45

頁），然係為使消費者辨識該等商品來自告訴人，業據被告

陳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09頁），且為表示該等商品名稱之

必要說明，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誠實信用方法，依商標法第

36條第1項第1款規定，非為商標之使用，自不受告訴人主張

本案商標權效力之拘束。綜此，依前揭規定及說明，就被告

此部分行為，即不得以商標法第95條第1款之罪相繩，而應

為無罪之諭知。然因此部分如成立犯罪，依檢察官起訴之犯

罪事實，與其前揭有罪部分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

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期民提起公訴，檢察官郭昭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法　官　許峻彬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

狀。

                               書記官  許雅玲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0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著作權法第92條

擅自以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

公開展示、改作、編輯、出租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

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75萬元以下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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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智易字第4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蘇珍儀




選任辯護人  程光儀律師
            張義群律師
            張庭維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著作權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1832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蘇珍儀犯著作權法第九十二條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蘇珍儀係○○藥局（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0號，起訴書誤載為225之1號，經檢察官當庭更正）之負責人，明知大漢酵素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漢酵素公司）商品之廣告圖照及文案內容均係大漢酵素公司享有著作財產權之攝影及美術著作，未經大漢酵素公司之同意或授權，不得擅自重製及公開傳輸，竟基於違反著作權法之犯意，於民國109年5月5日某時許，在不詳地點，擅自下載大漢酵素公司所有：①「v52蔬果維他植物發酵液600ml」、②「綜合蔬果發酵液720ml」、③「樟芝菌絲體蔬果植物發酵液」、④「靚麗飲720ml」、⑤「好舒敏超酵益生菌」（起訴書誤載為「好舒敏超效益生菌」，經檢察官當庭更正）、⑥「孕養孕補液600ml」、⑦「孩童發育精華發酵液250ml」（起訴書誤載為「兒童發育精華發酵液250ml」，經檢察官當庭更正）、⑧「淨暢酵素錠」、⑨「有機黑木耳露」等商品之攝影及美術著作（下合稱本案著作）而重製後，再分別以帳號「fionalin_1」上傳張貼前揭①至⑧攝影及美術著作，及以帳號「ryanlin_1」上傳張貼前揭⑧至⑨攝影及美術著作至蝦皮購物網站，刊登販售大漢酵素公司商品，供不特定人點閱瀏覽，以此方式侵害大漢酵素公司之著作財產權。
二、案經大漢酵素公司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檢察長核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提起公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等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件檢察官、被告蘇珍儀及其辯護人對於下述本院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依據之各項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47至49頁），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103至109頁），另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過程並無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相當之關聯性，以之為本案證據並無不當，自得採為本件認定事實之基礎。
二、又其餘本判決所採之非供述證據之取得查無違反法定程序，而無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自均有證據能力，併此敘明。　　
貳、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對於上開犯罪事實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卷院第46、102、107頁），核與告訴人大漢酵素公司之代理人王歆菱、黃琪、顏振堃於警詢時或偵查中之指訴大致相符（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0偵6049卷【下稱新北偵卷】第28至29、110至111頁，110偵18326卷第13至14頁），並有蝦皮購物網站帳號「fionalin_1」及「ryanlin_1 」刊登告訴人商品網頁列印資料（見新北偵卷第59至61頁反面，110偵18326卷第41至51頁）、商標註冊證、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財局）商標延展註冊函文、蝦皮購物網站帳號用戶基本資料、告訴人官網商品網頁列印資料、誠心藥局與告訴人之經銷合約、告訴人與帳號「fionalin_1」及「ryanlin_1 」間之聊聊警告文截圖（見新北偵卷第32至33、57至58頁反面、63至67頁反面，110偵18326 卷第15至25、33至39頁）、大漢酵素合約書（見新北偵卷第34至37頁）、樂購蝦皮股份有限公司109年6月3日樂購蝦皮字第0200603012S號函暨用戶申設及IP相關資料（見新北偵卷第68至79頁反面）、大漢酵素網路平台銷售許可專約（見110偵18326卷第27至31頁）附卷可稽，足認被告前揭出於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被告擅自重製他人享有著作權之本案著作再上傳至其販賣商品之網頁，係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而侵害同一法益，此為包括一罪，應從後階段之著作權法第92條之擅自以公開傳輸方法而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處斷，被告重製之行為屬已罰之前行為，不另論罪。是核被告所為，係犯著作權法第92條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經營網路賣場，未經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或同意，擅自以公開傳輸方式剽竊告訴人享有著作財產權之著作，侵害他人之智慧創作，損及他人享有之智慧財產權，行為誠屬不該，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並審酌被告公開傳輸著作物之數量、價值、效用、侵權之期間、告訴人所受損害程度、迄今尚未與告訴人和解等情；暨斟酌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被告自陳為博士之智識程度、職業為藥師、月收入新臺幣6萬元、有2名未成年子女、先生及母親需其扶養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08頁）、品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不予宣告緩刑之理由
    經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雖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得宣告緩刑之要件。惟查，被告雖於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卻未於犯後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亦未能賠償告訴人之損害，更未取得告訴人諒解（見本院卷第109頁），故本件並無對其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爰不為緩刑之宣告，併此說明。
肆、沒收
一、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因犯罪所得之物，以實際所得者為限，苟無所得或尚未取得者，自無從為沒收追繳之諭知（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3434號判決參照）。本案卷內無證據足以憑認被告已因上傳使用告訴人享有著作權之本案著作，而有取得售出商品之價金，即不能以主觀臆測之方式，逕為被告不利之認定，自難認被告有實際取得之犯罪所得，依上說明，無從為沒收或追徵之宣告。
二、被告擅自重製、公開傳輸本案著作之電子檔，為被告所有而為本案犯罪所用或犯罪所生之物，惟該電子檔並未扣案，且被告前揭之蝦皮購物網站之帳號「fionalin_1」業已停用、「ryanlin_1」則未再刊登本案著作，業據被告於偵查中供述明確（見110偵18326卷第66頁），足徵被告已未刊登使用該電子檔，為免開啟助益甚微、甚至造成困難之執行程序，爰不為沒收之宣告，併此敘明。
伍、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明知「大漢酵素」商標圖案（註冊審定號：00000000，下稱本案商標）係商標權人即告訴人向智財局申請註冊取得商標權，指定使用於酵素、乳酸菌等商品，現仍在專用期間內，未經授權或同意，不得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使用相同或近似之註冊商標，竟基於違反商標法之犯意，於前揭事實欄所載之時、地，在前揭事實欄所載其所經營之網路賣場使用本案商標及刊登販售告訴人之商品，供不特定人點閱瀏覽，以此方式侵害告訴人之商標權。因認被告涉犯商標法第95條第1款之未經商標權人同意為行銷目的於同一商品使用相同商標之罪嫌等語。
二、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開罪嫌，無非係以前揭有罪部分之證據為其主要論據。
三、按以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誠實信用方法，表示自己之姓名、名稱，或其商品或服務之名稱、形狀、品質、性質、特性、用途、產地或其他有關商品或服務本身之說明，非作為商標使用者，不受他人商標權之效力所拘束，商標法第3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次按，附有註冊商標之商品，由商標權人或經其同意之人於國內外市場上交易流通，商標權人不得就該商品主張商標權。但為防止商品流通於市場後，發生變質、受損，或有其他正當事由者，不在此限，商標法第36條第2項復有明文。是依商標法第36條第2項前段規定，附有商標之商品由商標專用權人或經其同意之人於市場上交易流通後，商標專用權即已耗盡，對於持有或繼續行銷該商品之第三人，除有同條項但書規定之情形外，商標權人不得再對該第三人主張商標專用權。又第三人將商標用於網頁說明商品名稱或為表示商品名稱之必要說明，該等使用方式符合交易習慣之誠實信用方法，依商標法第36條第1項第1款規定，非作為商標使用，不受他人商標權之拘束（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06年度刑智上易字第11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經查，被告有於前揭事實欄記載之時、地，在前揭事實欄所載其所經營之網路賣場使用本案商標及刊登販售告訴人之商品，固為被告所是認（見本卷院第46、102、107、109頁），且有前揭有罪部分之證據可佐，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然被告於網路賣場刊登販賣之商品均為告訴人生產出售予被告之真品，業據告訴人、被告陳述明確（見本院卷第81、109頁），堪認被告並未販賣仿冒本案商標之仿冒品，且卷內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將購自告訴人之真品，加以分裝、改裝而有發生變質、受損等商標法第36條第2項但書所定之情形，是依商標法第36條第2項前段規定，告訴人不得對被告於網路賣場販賣之告訴人商品主張商標權；另被告在販賣告訴人商品之網頁雖有使用本案商標（見本院卷第41、45頁），然係為使消費者辨識該等商品來自告訴人，業據被告陳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09頁），且為表示該等商品名稱之必要說明，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誠實信用方法，依商標法第36條第1項第1款規定，非為商標之使用，自不受告訴人主張本案商標權效力之拘束。綜此，依前揭規定及說明，就被告此部分行為，即不得以商標法第95條第1款之罪相繩，而應為無罪之諭知。然因此部分如成立犯罪，依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與其前揭有罪部分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期民提起公訴，檢察官郭昭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法　官　許峻彬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書記官  許雅玲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0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著作權法第92條
擅自以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
公開展示、改作、編輯、出租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
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75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智易字第4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蘇珍儀


選任辯護人  程光儀律師
            張義群律師
            張庭維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著作權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
偵字第1832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蘇珍儀犯著作權法第九十二條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
著作財產權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事  實
一、蘇珍儀係○○藥局（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0號，起訴
    書誤載為225之1號，經檢察官當庭更正）之負責人，明知大
    漢酵素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漢酵素公司）商品之
    廣告圖照及文案內容均係大漢酵素公司享有著作財產權之攝
    影及美術著作，未經大漢酵素公司之同意或授權，不得擅自
    重製及公開傳輸，竟基於違反著作權法之犯意，於民國109
    年5月5日某時許，在不詳地點，擅自下載大漢酵素公司所有
    ：①「v52蔬果維他植物發酵液600ml」、②「綜合蔬果發酵液
    720ml」、③「樟芝菌絲體蔬果植物發酵液」、④「靚麗飲720
    ml」、⑤「好舒敏超酵益生菌」（起訴書誤載為「好舒敏超
    效益生菌」，經檢察官當庭更正）、⑥「孕養孕補液600ml」
    、⑦「孩童發育精華發酵液250ml」（起訴書誤載為「兒童發
    育精華發酵液250ml」，經檢察官當庭更正）、⑧「淨暢酵素
    錠」、⑨「有機黑木耳露」等商品之攝影及美術著作（下合
    稱本案著作）而重製後，再分別以帳號「fionalin_1」上傳
    張貼前揭①至⑧攝影及美術著作，及以帳號「ryanlin_1」上
    傳張貼前揭⑧至⑨攝影及美術著作至蝦皮購物網站，刊登販售
    大漢酵素公司商品，供不特定人點閱瀏覽，以此方式侵害大
    漢酵素公司之著作財產權。
二、案經大漢酵素公司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
    檢察長核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提起公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等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
    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
    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
    明文。查本件檢察官、被告蘇珍儀及其辯護人對於下述本院
    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依據之各項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
    相關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
    47至49頁），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
    103至109頁），另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過程並無瑕疵，
    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相當之關聯性，以之為本案證據並
    無不當，自得採為本件認定事實之基礎。
二、又其餘本判決所採之非供述證據之取得查無違反法定程序，
    而無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自均有證據能力，併此敘明。　　
貳、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對於上開犯罪事實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卷
    院第46、102、107頁），核與告訴人大漢酵素公司之代理人
    王歆菱、黃琪、顏振堃於警詢時或偵查中之指訴大致相符（
    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0偵6049卷【下稱新北偵卷】第28
    至29、110至111頁，110偵18326卷第13至14頁），並有蝦皮
    購物網站帳號「fionalin_1」及「ryanlin_1 」刊登告訴人
    商品網頁列印資料（見新北偵卷第59至61頁反面，110偵183
    26卷第41至51頁）、商標註冊證、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
    智財局）商標延展註冊函文、蝦皮購物網站帳號用戶基本資
    料、告訴人官網商品網頁列印資料、誠心藥局與告訴人之經
    銷合約、告訴人與帳號「fionalin_1」及「ryanlin_1 」間
    之聊聊警告文截圖（見新北偵卷第32至33、57至58頁反面、
    63至67頁反面，110偵18326 卷第15至25、33至39頁）、大
    漢酵素合約書（見新北偵卷第34至37頁）、樂購蝦皮股份有
    限公司109年6月3日樂購蝦皮字第0200603012S號函暨用戶申
    設及IP相關資料（見新北偵卷第68至79頁反面）、大漢酵素
    網路平台銷售許可專約（見110偵18326卷第27至31頁）附卷
    可稽，足認被告前揭出於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本件事證
    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被告擅自重製他人享有著作權之本案著作再上傳至其販賣商
    品之網頁，係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而侵害同一法益，此為
    包括一罪，應從後階段之著作權法第92條之擅自以公開傳輸
    方法而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處斷，被告重製之行為屬已罰
    之前行為，不另論罪。是核被告所為，係犯著作權法第92條
    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經營網路賣場，未經取
    得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或同意，擅自以公開傳輸方式剽竊告
    訴人享有著作財產權之著作，侵害他人之智慧創作，損及他
    人享有之智慧財產權，行為誠屬不該，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
    犯行，並審酌被告公開傳輸著作物之數量、價值、效用、侵
    權之期間、告訴人所受損害程度、迄今尚未與告訴人和解等
    情；暨斟酌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被告自陳為博
    士之智識程度、職業為藥師、月收入新臺幣6萬元、有2名未
    成年子女、先生及母親需其扶養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
    院卷第108頁）、品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不予宣告緩刑之理由
    經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等情，
    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雖符合刑法第74條第
    1項第1款得宣告緩刑之要件。惟查，被告雖於本院審理時均
    坦承犯行，卻未於犯後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亦未能賠償告訴
    人之損害，更未取得告訴人諒解（見本院卷第109頁），故
    本件並無對其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爰不為緩刑之宣
    告，併此說明。
肆、沒收
一、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
    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因犯罪所得之物，以實際所得者為
    限，苟無所得或尚未取得者，自無從為沒收追繳之諭知（最
    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3434號判決參照）。本案卷內無證據
    足以憑認被告已因上傳使用告訴人享有著作權之本案著作，
    而有取得售出商品之價金，即不能以主觀臆測之方式，逕為
    被告不利之認定，自難認被告有實際取得之犯罪所得，依上
    說明，無從為沒收或追徵之宣告。
二、被告擅自重製、公開傳輸本案著作之電子檔，為被告所有而
    為本案犯罪所用或犯罪所生之物，惟該電子檔並未扣案，且
    被告前揭之蝦皮購物網站之帳號「fionalin_1」業已停用、
    「ryanlin_1」則未再刊登本案著作，業據被告於偵查中供
    述明確（見110偵18326卷第66頁），足徵被告已未刊登使用
    該電子檔，為免開啟助益甚微、甚至造成困難之執行程序，
    爰不為沒收之宣告，併此敘明。
伍、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明知「大漢酵素」商標圖案（註冊審定
    號：00000000，下稱本案商標）係商標權人即告訴人向智財
    局申請註冊取得商標權，指定使用於酵素、乳酸菌等商品，
    現仍在專用期間內，未經授權或同意，不得於同一或類似之
    商品，使用相同或近似之註冊商標，竟基於違反商標法之犯
    意，於前揭事實欄所載之時、地，在前揭事實欄所載其所經
    營之網路賣場使用本案商標及刊登販售告訴人之商品，供不
    特定人點閱瀏覽，以此方式侵害告訴人之商標權。因認被告
    涉犯商標法第95條第1款之未經商標權人同意為行銷目的於
    同一商品使用相同商標之罪嫌等語。
二、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開罪嫌，無非係以前揭有罪部分之證
    據為其主要論據。
三、按以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誠實信用方法，表示自己之姓名、
    名稱，或其商品或服務之名稱、形狀、品質、性質、特性、
    用途、產地或其他有關商品或服務本身之說明，非作為商標
    使用者，不受他人商標權之效力所拘束，商標法第36條第1
    項第1款定有明文。次按，附有註冊商標之商品，由商標權
    人或經其同意之人於國內外市場上交易流通，商標權人不得
    就該商品主張商標權。但為防止商品流通於市場後，發生變
    質、受損，或有其他正當事由者，不在此限，商標法第36條
    第2項復有明文。是依商標法第36條第2項前段規定，附有商
    標之商品由商標專用權人或經其同意之人於市場上交易流通
    後，商標專用權即已耗盡，對於持有或繼續行銷該商品之第
    三人，除有同條項但書規定之情形外，商標權人不得再對該
    第三人主張商標專用權。又第三人將商標用於網頁說明商品
    名稱或為表示商品名稱之必要說明，該等使用方式符合交易
    習慣之誠實信用方法，依商標法第36條第1項第1款規定，非
    作為商標使用，不受他人商標權之拘束（智慧財產及商業法
    院106年度刑智上易字第11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經查，被告有於前揭事實欄記載之時、地，在前揭事實欄所
    載其所經營之網路賣場使用本案商標及刊登販售告訴人之商
    品，固為被告所是認（見本卷院第46、102、107、109頁）
    ，且有前揭有罪部分之證據可佐，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然
    被告於網路賣場刊登販賣之商品均為告訴人生產出售予被告
    之真品，業據告訴人、被告陳述明確（見本院卷第81、109
    頁），堪認被告並未販賣仿冒本案商標之仿冒品，且卷內無
    證據證明被告有將購自告訴人之真品，加以分裝、改裝而有
    發生變質、受損等商標法第36條第2項但書所定之情形，是
    依商標法第36條第2項前段規定，告訴人不得對被告於網路
    賣場販賣之告訴人商品主張商標權；另被告在販賣告訴人商
    品之網頁雖有使用本案商標（見本院卷第41、45頁），然係
    為使消費者辨識該等商品來自告訴人，業據被告陳述明確（
    見本院卷第109頁），且為表示該等商品名稱之必要說明，
    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誠實信用方法，依商標法第36條第1項
    第1款規定，非為商標之使用，自不受告訴人主張本案商標
    權效力之拘束。綜此，依前揭規定及說明，就被告此部分行
    為，即不得以商標法第95條第1款之罪相繩，而應為無罪之
    諭知。然因此部分如成立犯罪，依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
    與其前揭有罪部分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
    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期民提起公訴，檢察官郭昭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法　官　許峻彬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
狀。
                               書記官  許雅玲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0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著作權法第92條
擅自以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
公開展示、改作、編輯、出租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
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75萬元以下罰金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智易字第41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蘇珍儀


選任辯護人  程光儀律師
            張義群律師
            張庭維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著作權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1832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蘇珍儀犯著作權法第九十二條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蘇珍儀係○○藥局（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0號，起訴書誤載為225之1號，經檢察官當庭更正）之負責人，明知大漢酵素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漢酵素公司）商品之廣告圖照及文案內容均係大漢酵素公司享有著作財產權之攝影及美術著作，未經大漢酵素公司之同意或授權，不得擅自重製及公開傳輸，竟基於違反著作權法之犯意，於民國109年5月5日某時許，在不詳地點，擅自下載大漢酵素公司所有：①「v52蔬果維他植物發酵液600ml」、②「綜合蔬果發酵液720ml」、③「樟芝菌絲體蔬果植物發酵液」、④「靚麗飲720ml」、⑤「好舒敏超酵益生菌」（起訴書誤載為「好舒敏超效益生菌」，經檢察官當庭更正）、⑥「孕養孕補液600ml」、⑦「孩童發育精華發酵液250ml」（起訴書誤載為「兒童發育精華發酵液250ml」，經檢察官當庭更正）、⑧「淨暢酵素錠」、⑨「有機黑木耳露」等商品之攝影及美術著作（下合稱本案著作）而重製後，再分別以帳號「fionalin_1」上傳張貼前揭①至⑧攝影及美術著作，及以帳號「ryanlin_1」上傳張貼前揭⑧至⑨攝影及美術著作至蝦皮購物網站，刊登販售大漢酵素公司商品，供不特定人點閱瀏覽，以此方式侵害大漢酵素公司之著作財產權。
二、案經大漢酵素公司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分署檢察長核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提起公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等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件檢察官、被告蘇珍儀及其辯護人對於下述本院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依據之各項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據之證據能力，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47至49頁），亦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103至109頁），另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過程並無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相當之關聯性，以之為本案證據並無不當，自得採為本件認定事實之基礎。
二、又其餘本判決所採之非供述證據之取得查無違反法定程序，而無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自均有證據能力，併此敘明。　　
貳、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對於上開犯罪事實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卷院第46、102、107頁），核與告訴人大漢酵素公司之代理人王歆菱、黃琪、顏振堃於警詢時或偵查中之指訴大致相符（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0偵6049卷【下稱新北偵卷】第28至29、110至111頁，110偵18326卷第13至14頁），並有蝦皮購物網站帳號「fionalin_1」及「ryanlin_1 」刊登告訴人商品網頁列印資料（見新北偵卷第59至61頁反面，110偵18326卷第41至51頁）、商標註冊證、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財局）商標延展註冊函文、蝦皮購物網站帳號用戶基本資料、告訴人官網商品網頁列印資料、誠心藥局與告訴人之經銷合約、告訴人與帳號「fionalin_1」及「ryanlin_1 」間之聊聊警告文截圖（見新北偵卷第32至33、57至58頁反面、63至67頁反面，110偵18326 卷第15至25、33至39頁）、大漢酵素合約書（見新北偵卷第34至37頁）、樂購蝦皮股份有限公司109年6月3日樂購蝦皮字第0200603012S號函暨用戶申設及IP相關資料（見新北偵卷第68至79頁反面）、大漢酵素網路平台銷售許可專約（見110偵18326卷第27至31頁）附卷可稽，足認被告前揭出於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參、論罪科刑
一、被告擅自重製他人享有著作權之本案著作再上傳至其販賣商品之網頁，係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而侵害同一法益，此為包括一罪，應從後階段之著作權法第92條之擅自以公開傳輸方法而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罪處斷，被告重製之行為屬已罰之前行為，不另論罪。是核被告所為，係犯著作權法第92條擅自以公開傳輸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經營網路賣場，未經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或同意，擅自以公開傳輸方式剽竊告訴人享有著作財產權之著作，侵害他人之智慧創作，損及他人享有之智慧財產權，行為誠屬不該，惟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並審酌被告公開傳輸著作物之數量、價值、效用、侵權之期間、告訴人所受損害程度、迄今尚未與告訴人和解等情；暨斟酌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被告自陳為博士之智識程度、職業為藥師、月收入新臺幣6萬元、有2名未成年子女、先生及母親需其扶養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08頁）、品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不予宣告緩刑之理由
    經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雖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得宣告緩刑之要件。惟查，被告雖於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卻未於犯後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亦未能賠償告訴人之損害，更未取得告訴人諒解（見本院卷第109頁），故本件並無對其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爰不為緩刑之宣告，併此說明。
肆、沒收
一、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而因犯罪所得之物，以實際所得者為限，苟無所得或尚未取得者，自無從為沒收追繳之諭知（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3434號判決參照）。本案卷內無證據足以憑認被告已因上傳使用告訴人享有著作權之本案著作，而有取得售出商品之價金，即不能以主觀臆測之方式，逕為被告不利之認定，自難認被告有實際取得之犯罪所得，依上說明，無從為沒收或追徵之宣告。
二、被告擅自重製、公開傳輸本案著作之電子檔，為被告所有而為本案犯罪所用或犯罪所生之物，惟該電子檔並未扣案，且被告前揭之蝦皮購物網站之帳號「fionalin_1」業已停用、「ryanlin_1」則未再刊登本案著作，業據被告於偵查中供述明確（見110偵18326卷第66頁），足徵被告已未刊登使用該電子檔，為免開啟助益甚微、甚至造成困難之執行程序，爰不為沒收之宣告，併此敘明。
伍、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明知「大漢酵素」商標圖案（註冊審定號：00000000，下稱本案商標）係商標權人即告訴人向智財局申請註冊取得商標權，指定使用於酵素、乳酸菌等商品，現仍在專用期間內，未經授權或同意，不得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使用相同或近似之註冊商標，竟基於違反商標法之犯意，於前揭事實欄所載之時、地，在前揭事實欄所載其所經營之網路賣場使用本案商標及刊登販售告訴人之商品，供不特定人點閱瀏覽，以此方式侵害告訴人之商標權。因認被告涉犯商標法第95條第1款之未經商標權人同意為行銷目的於同一商品使用相同商標之罪嫌等語。
二、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開罪嫌，無非係以前揭有罪部分之證據為其主要論據。
三、按以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誠實信用方法，表示自己之姓名、名稱，或其商品或服務之名稱、形狀、品質、性質、特性、用途、產地或其他有關商品或服務本身之說明，非作為商標使用者，不受他人商標權之效力所拘束，商標法第3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次按，附有註冊商標之商品，由商標權人或經其同意之人於國內外市場上交易流通，商標權人不得就該商品主張商標權。但為防止商品流通於市場後，發生變質、受損，或有其他正當事由者，不在此限，商標法第36條第2項復有明文。是依商標法第36條第2項前段規定，附有商標之商品由商標專用權人或經其同意之人於市場上交易流通後，商標專用權即已耗盡，對於持有或繼續行銷該商品之第三人，除有同條項但書規定之情形外，商標權人不得再對該第三人主張商標專用權。又第三人將商標用於網頁說明商品名稱或為表示商品名稱之必要說明，該等使用方式符合交易習慣之誠實信用方法，依商標法第36條第1項第1款規定，非作為商標使用，不受他人商標權之拘束（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06年度刑智上易字第11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經查，被告有於前揭事實欄記載之時、地，在前揭事實欄所載其所經營之網路賣場使用本案商標及刊登販售告訴人之商品，固為被告所是認（見本卷院第46、102、107、109頁），且有前揭有罪部分之證據可佐，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然被告於網路賣場刊登販賣之商品均為告訴人生產出售予被告之真品，業據告訴人、被告陳述明確（見本院卷第81、109頁），堪認被告並未販賣仿冒本案商標之仿冒品，且卷內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將購自告訴人之真品，加以分裝、改裝而有發生變質、受損等商標法第36條第2項但書所定之情形，是依商標法第36條第2項前段規定，告訴人不得對被告於網路賣場販賣之告訴人商品主張商標權；另被告在販賣告訴人商品之網頁雖有使用本案商標（見本院卷第41、45頁），然係為使消費者辨識該等商品來自告訴人，業據被告陳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09頁），且為表示該等商品名稱之必要說明，符合商業交易習慣之誠實信用方法，依商標法第36條第1項第1款規定，非為商標之使用，自不受告訴人主張本案商標權效力之拘束。綜此，依前揭規定及說明，就被告此部分行為，即不得以商標法第95條第1款之罪相繩，而應為無罪之諭知。然因此部分如成立犯罪，依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與其前揭有罪部分具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期民提起公訴，檢察官郭昭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法　官　許峻彬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因疫情而遲誤不變期間，得向法院聲請回復原狀。
                               書記官  許雅玲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0 　　月　　12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著作權法第92條
擅自以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公開傳輸、
公開展示、改作、編輯、出租之方法侵害他人之著作財產權者，
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75萬元以下罰金。


